行政院經建會第1180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3.07.05.
一、本會第1179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93年度特別預算先期作業審議結果」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93年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先期作業，各部會所提計畫本會已遵照「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經初審、複審，並由本會張副主任委員會同財政部、主計處、工程會及研考會等機關副首長審議，已獲致審議結果，總計93年度共核列365.233億元；原則同意照審議結果，函報行政院，並副知主計處。

（二）依據前開條例第九條規定，各該年度特別預算案，應附具第六條各項書件及報告送請立法院審議；請交通部備妥所有編列特別預算個案計畫之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評估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相關資料，送行政院主計處，俾併同預算案提報。

（三）請各計畫主辦機關應依照條例規定，儘速完成個案計畫之前置作業，俾於94及以後年度編列特別預算；所需前置作業經費建請各部會優先由部會額度內籌措支應，仍有不足時，本會將另案協調主計處處理。

（四）本會已陳報「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先期作業審查程序(草案)」，刻正由行政院交主計處彙辦中，請行政院主計處儘速完成相關幕僚作業，俾據以辦理94及以後年度特別預算之先期審查。

（五）各計畫主辦機關應透過公開、透明的競爭機制，儘量開放民間及外國廠商參與，以降低計畫成本，並提升工程品質及效率。

三、「中長期永續促進就業方案」92年全年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考量本方案2年以來執行成果已達原核定3年目標，且各工作項目已陸續列入其他專案計畫列管或為部會年度施政計畫內容，依據不重複管考原則，同意配合「行政院永續促進就業小組」於92年底推動期滿，自93年度起解除列管；惟仍應依據本次檢討及建議意見，繼續落實推動，並由相關單位自行列管。

（三）未來中長期促進就業之規劃，除採行各項財經政策以提振經濟景氣、帶動就業外，各部會應就主管之業務與產業，針對國內結構性失業問題，配合實際人力供給，研擬創造就業機會之施政措施。

（四）各主辦機關應參考本會第1179次委員會議通過之「各機關規劃職業訓練計畫參考通則」，依辦訓目的、需求、對象、層級、期間的不同，分別建立評鑑指標，確實進行評鑑，以掌握施訓效益。

（五）參考出席委員及與會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報院。

四、「先進國家債務管理機制之探討」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請參照與會各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後，送請財政部及主計處參考。

五、「當前經濟情勢」簡報，報請  公鑒。   

    結論：洽悉；請各委員參考。  
